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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量論•成量品廣釋 偈頌 科判 
法稱論師 造論  麥彭仁波切 釋論  索達吉堪布 譯講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释道净 整理 20240708 13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校对 圆兴 圆月 圆安 劉鳳霞 李卫东 
表 0：總表 

科判 頌詞 
關於比量的道理，前文中已經宣說完畢，按照《集量論》中頂禮句“敬禮定量欲利生，大師善逝
救護者”的意義，在此第二品中，說明憑藉正理建立解脫道之方式分為三。 

全
文
分
三 

甲一（宣說

佛為量士
夫）分二  
（表 1）  

乙一（宣说量之

总法相）分三  

丙一、宣說正量之法相 量即無欺識。 

丙二、其中否定成立理 丙三（遣除(遣)於此之辯諍）分三 

乙二（是故說佛為正量）分二 
丙一、安立成量之自宗 

丙二（破許自生量他宗）分二 

甲
二
（
廣
說
彼
為
量
能
立
）
分
二 

乙
一
（
安
立
能
立
之
理
證
）
分
二 

丙一 
（遮破
承許 
無能立） 

分二 

丁一、說對方許 有者則聲稱：量即知隱事，彼能立亦無，勤行者非有。 

丁二、破彼 

不知於所說，疑慮有誤者，為令勤彼說，尋覓有智者， 
故察堪當彼，所修之智慧。此曉昆蟲數，我等無所需， 
徹知取捨性，及其方法者，許彼為正量，而非知一切。 

見遠否皆可，見求真理是。設見遠為量，當來依鷲鷹。 

丙
二
（
宣
說
真
實
之
能
立
）
分
二 

丁
一
（
欲
等
順
式
依
道
說
）
分
二
  

戊
一
（
因
圓
滿
）
分
二 

己
一
（
各
自
宣
說
）
分
二 

庚一（意樂圓滿說欲利） 
分二 

辛一、真實宣說  能立修悲中。 
辛二（遣諍）分二  （表 2）（4表） 

庚二
（加行
圓滿 
說 
導師） 
分三 

辛一、由悲修習方便生（由悲
修習方便而證悟滅諦） 

具悲為滅苦，勤修諸方便。
方便生彼因，不現講彼難。 

辛二、 
如何證悟方便 
（道諦無我）理 

依教理觀察，痛苦之特性，了知痛苦因， 
無常等自性。何故成如此？因住果不滅。 
為除彼之因，觀察其違品。了悟因體故， 
彼對治亦定。我執我所執，有為行境者， 
貪執即是因，能害見無我，彼二是相違。 

辛三、修習方便
說導師 
眾相多方便， 

長時修習中，彼過及功德，亦成極明性。
心亦明顯故，因習已斷除。佛陀行他利，
勝麟角喻等。為彼故修法，承許是導師。 

己二、結尾 證成初生故，此二說為因。 

戊二（果圓滿）分二  （表 3） 
己一（自利圓滿說善逝）分二 
己二、他利圓滿說救護 

丁
二
（
救
等
逆
式
說
能
知
）
分
四 

戊一
（宣
說 
救護
自性
者） 
分二 

己一、宣講四諦說救護 或救說四諦。 

己二
（宣說 
四諦各 
自性） 
分四 

庚一 
（宣說當知之
苦諦）分二  
（表 4）（2表） 

辛一（宣說痛苦之事相）分二 
辛二（宣說苦
諦之法相） 
分四 

壬一、无常  壬二、苦 

壬三、空 
壬四（無我）
分二 

庚二（宣說當斷之集諦） 
分二 （表 5） 

辛一、建立痛苦具有因 
辛二（認清痛苦彼之因）分二 

庚三（宣說當得之滅諦） 
分二 （表 6） 

辛一、建立痛苦有滅盡 
辛二（遮彼不容之疑慮）分二 

庚四（宣說當修之道諦） 
分二 （表 7）（3表） 

辛一（無我永是解脫道）分二 
辛二（彼外餘道非如是）分二 

戊二、說由救護知善逝 
救護知真如，穩固及無餘，殊勝智慧成， 
逝即證義故，勝外有無學。 

戊三、說由善逝知導師 為他利行智，彼者為導師。 
戊四、說由導師知具悲 由彼即慈悲，他利前利成，不捨事業故。 

乙二、攝集彼之一切義 
依悲說善妙，依智說真諦，具能立說彼， 
亦具正加行，是故成量性。 

甲三、 
如是宣說 
之必要 

彼事贊導師，為證依彼經，成立是正量。未遮比量故，少生之本性，一切即滅法，
於此等多處，見此論式故。無不生相因，比量之所依，說所立遍因，故亦有明說。 

釋量論第二成立（量）品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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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甲一（宣說佛為量士夫）分二 
科判 頌詞 

甲
一
（
宣
說
佛
為
量
士
夫
）
分
二 

乙一
（宣
說量
之總
法
相）
分三 

丙一、宣說正量之法相 量即無欺識。 
丙二、其中否
定成立理 

起功用不欺。名起亦如是，顯示所欲故；說者能為境，何義心中明，
彼名乃量性。非具境性因。取已所取故，世俗不承許。 

丙三（遣
除(遣)於
此之辯
諍）分三 

丁一、唯識是量合理性 
識是正量性，緣所取捨事，彼者為主故； 
以有境相異，識證有別故；彼有此有故。 

丁二、量論並非無意義 由自知自體，依名言為量，論能遣愚痴。 
丁三（依法相
說此一義）分
二 

戊一、真實說 明未知義爾。 

戊二、断疑虑  
證知自體已，知總相得之。 
意謂於自相，不知而知故。觀察自相故。 

乙
二
（
是
故
說
佛
為
正
量
）
分
二 

丙一、安立成量之自宗 
具彼佛為量。為遣非生者，而說成量性。 
故待彼能立，是量實合理。 

丙
二
（
破
許
自
生
量
他
宗
）
分
二 

丁一、遮破正量為常有 
常性量非有，證知有實量，所知無常性，
彼無常性故。 

丁
二
（
遮
破
具
量
自
在
天
）
分
二 

戊一、觀察彼常無常破 
次第產生者，由常生非理，不容觀待故， 
緣非能利故。  

戊
二
（
破
是
一
切
之
作
者
）
分
二 

己
一
（
無
能
立
）
分
二 

庚一、說非真實之能立 
住行形差異，能起作用等， 
許成喻不成，抑是懷疑處。 

庚
二
（
詳
細
說
明
彼
之
理
）
分
三 

辛
一
（
真
實
）
分
二 

壬一
（形
義不
能堪
當
因）
分二 

癸一、具特點形無宗法 
隨有無所造，形等極成立， 
由彼比量者，其是合理性。 

癸二
（唯形
是因不
決定）
分三 

子一、不定 
證實異事等，名同無別故， 
比量非應理，如灰物推火。 

子二、若定極過分 
非爾則陶師，造瓶等泥形， 
故蟻穴亦成，由彼所造作。 

子三、遣成果同似
能破 

隨行所立故，果總亦能證， 
而說相屬者，異故他體過， 

 
壬二
（唯獨
形名非
是因）
分二 

癸一、唯獨
形名非因喻  

唯見於種別，成立之名總，證成非應理，
猶如語言等，是夠故為牛。 

癸二、若是
因則極過分 

欲說依他故，諸名於何者，並非悉皆無，
有彼若成義，一切成一切。 

辛二、破他宗理 
依此而分析，淡黃派等許，無常等之故， 
亦成無心等，剝皮則死故，承許為具心。 

辛三、宣說彼
之成立義 

事體若不成，此理若成立，縱彼不成立，差別非能害，
如聲依虛空。名雖不成立，事成則成立，如鴟梟派前，
佛教徒宣說，體等作能立。 
當知彼錯等，縱唯名無謬，能立亦有咎，由事證事故。
如行故證牛，具手故證象，此名之所詮，共稱非欲說。 

己
二
（
有
能
害
）
分
三 

庚一、因與非因成相同 
若何事是因，彼何時非因， 
何故許彼因，不許非為因。 

庚二、應成無關因之喻 
與刃藥等聯，黑者傷及愈， 
無關之木塊，何不執為因? 

庚三
（宣
說彼
宗極
過
分）
分二 

辛一（真
說）分二 

壬一、隨存隨滅不成理 
自性無差異，造作亦非理， 
常無消逝故，功能亦難悟。 

壬二、是故宣說極過分 
何有則何有，此外若執因， 
一切因無盡。 

辛二
（破彼
答覆）
分二 

壬一、分破不
定之二喻 

生芽土水等，自性盡變已，是因善作彼，
見其差異故。謂如境根聚，無別是識因， 
如是此是非，彼亦有別故。各自皆無力，
自性無別故，聚亦無能力，是故差異成。 

壬二、歸攝共同之意義 
故各無何力，聚有德彼等， 
是因非自在，此等無別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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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辛二（遣諍）分二（總 4表） 

科判 頌詞 

辛

二

（

遣

諍

）

分

二 

 

壬

一

（

遣

除

修

習

不

容

諍

）

分

二 

癸一、略說 謂心依身故，修習不成立。非理破依故。 

癸

二

（

廣

宣

說

）

分

二 

 

子

一

（

許

心

依

身

無

能

立

）

分

二 

丑

一

（

破

他

宗

）

分

二 

 

寅

一

（

破

许

非

同

时

所

依

）

分

二

  

卯

一

（

宣

說

彼

者

無

隨

存

）

分

二 

辰

一

（

遮

破

相

似

之

隨

存

）

分

二 

巳一、建立自同類隨存 

有情受生時，呼吸根及識，非不待自類，

唯由身體生，極其過分故。 

見具結生力，彼何具何無，何後無結生? 

巳

二

（

廣

說

彼

之

合

理

性

）

分

二 

午

一

（

生

之

前

際

續

隨

存

）

分

二 

未一

（總

說）

分二 

申一

（宣

說遮

破） 

分二 

酉一、一切

皆應成產生 

何處不產生，溼生等眾生，地等分毫無，

故悉種子性。故根等不待，自類是大種， 

如一者盡成，皆無別成故。 

酉二、因果

應成顛倒矣 

諸根一一損，意識非有損。 

見此若改變，彼等亦變異，故識住所依，

即識依於彼，是諸根之因，故根由識起。 

具如此能引，後亦成如是。 

申二、除違教 
彼之識利故，說意依於身。設若根無有，

非識彼亦無。如此互為因，是故互為果。 

未二、分別破常法 

由非次第者，不生次第者，無別待亦無。 

身次第成識，彼亦顯次第。 

前前剎那者，一一剎那中，是前無彼因。

是故一切時，可見或有因。 

午二

（後

際相

續隨

存理）

（即

宣說

前世

後世

存在

的道

理）分

二 

未一、簡略宣說無能立 末心與他心，結生有何違? 

未二

（詳

細宣

說彼

意

義）

分二 

申

一

（

遮

破

）

分

二 

酉一、比喻不成 
何故許羅漢，彼心無結生? 

豈非已跟隨，量不成義宗? 

酉二

（無

推

理）

分二 

戌一、許不成立 若彼離因故，何故不說彼? 

戌二

（破

彼） 

分二 

亥一、破由具根身所生 

如識成取故， 

具根非生心。

生識用異故， 

亦非一切生。 

亥二、破由無根身所生 無心故非他。 

申二（除諍論）

分二 

酉一、遣除並存不容有 
一因故並存， 

如根如色味。 

酉二、除依能依變非理 由境而改變。 

辰二、成義自宗立隨存 
恆隨彼因故，何益彼為因，

是故說此依，生故稱為因。 

卯

二

（

宣

說

彼

者

無

隨

滅

）

分

二 

辰

一

（

總

破

）

分

二 

巳一、說無隨滅之立宗 
有時於心續，能利亦容有， 

如火於瓶等，非唯此即滅。 

巳二

（廣

立彼

之合

理

性）

分二 

午一、說過失 身若安住時，心應無消失。 

午

二

（

破

遣

過

）

分

二 

未一（順緣不全

答非理）分二 

申一、遮破 

彼有方有之，駕馭故彼生， 

非呼吸生彼，風排及引生， 

無勤何因致？彼等盛衰中， 

當得增與減，彼等亦應同。 

申二、自不同理 
心是因不同，住引業餘者， 

 

未二（具有違

緣非答覆） 

分二 

申一（前答覆）

分二 

酉一、宣說他宗 
若如燈心等， 
患違身非因。 

酉二、破彼 
死致諸患退，
彼時覆成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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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辛二（遣諍）分二（總 4表） 

辛
二
（
遣
諍
）
分
二 
 
壬
一
（
遣
除
修
習
不
容
諍
）
分
二 
 
癸
二
（
廣
宣
說
）
分
二 

子
一
（
許
心
依
身
無
能
立
）
分
二 

丑
一
（
破
他
宗
）
分
二 

寅
一
（
破
許
非
同
時
所
依
）
分
二 

卯
二
（
宣
說
彼
者
無
隨
滅
）
分
二 

辰
一
（
總
破
）
分
二 

巳二
（廣
立彼
之合
理
性）
分二 

午
二
（
破
遣
過
）
分
二 

未二
（具
有違
緣非
答
覆）
分二 

申
二
（
後
答
覆
）
分
二 

酉一、宣說他宗 
設謂火滅時，薪變不復還， 
彼即無復返。 

酉二
（破
彼）分
三 

戌一、略說 非爾有療法。 

戌二、廣解 

不復生有者，致有者變化， 
有者復返故，如火於薪金。 
初微亦非返，造可復返變， 
彼亦復出現，如金之硬性。 
說毫不可醫，能轉難得故， 
抑壽已盡故，唯患無不治。 

戌三、說攝義 
死毒等返故，或彼咬已除，
亦離變因故，彼何不復活? 

辰二（別破身常有）分二 
巳一、真實說 

近取無變異，不變近取果，
如泥無變異，不變瓶子等。 
何事無變異，轉變何事彼，
彼近取非理，如黃野黃牛。 
身心亦如是。 

巳二、除彼疑 
彼因俱有緣，生果即並存，
如火紅銅液。 

寅
二
（
遮
破
同
時
之
所
依
）
分
二 

卯
一
（
破
不
合
理
之
他
宗
）
分
二 

辰一
（觀
察能
依有
無
破）
分二 

巳一（觀察能依有無破）
分二 

午一、遮破 

有無依無故，非是若謂有，
所住即所依。於此所依無，
住者外非他； 
是他彼之因，彼於事作何?
應成無毀滅。許彼滅因致，
彼亦同過失。住因亦作何? 

午二、破彼答 
設遇滅因前，所依令安住。 
滅即法爾有，於此無害故，
住因起何用? 

巳二、依彼理
破其餘理 

若謂如水等，所依此亦同。諸事一剎那，滅故事相續，
如此生之因，故彼是所依。否則不合理。 
障礙流失故，水等之所依，無行德總業，如何需所依? 
依此破會合，會合者之因，種類等亦住，所依無故遮。 

辰二
（觀
察能
依生
滅破）
分二 

巳一、觀察
滅式而遮破 

若事依他滅，彼住因作何？縱彼無他滅，住因皆無力。 
有依悉具住，諸生皆有依，是故一切事，有時亦不滅。 
若是自滅性，令彼住他何？設非自滅性，令其住他何? 

巳二
（觀
察增
式而
遮破）
分二 

午一（真破）
分二 

未一、真實 
身體無增減，以心行差別，
慧等增及減，此非燈光等，
存諸所依中。 

未二、破彼答覆 

由彼此亦勝，非無利於心。 
有時貪慾等，依強等而增，
乃由苦樂生。 
彼亦調適等，內義近中生。 

午二、破他理 
依此即是說，身等失念等，內義別中生，
識致改變故。 
如心別有者，聞虎見血等，而現昏迷等。 

卯二（安立自宗合理
性）分二 

辰一、真實 
由此可決定，隨從何行心，無彼則不生，
故心依於心。 

辰二、他非理 
猶如依於心，聽聞等功用，心中爾時明，
無有相異故，身亦應具德。 

丑二（立自
宗）分二 

寅一、真實自宗 
於我具貪故。有情非他引，欲得樂離苦，受生於劣處。 
痛苦顛倒心，生愛而束縛，生因若彼無，其即不投生。 

寅二、除諍論 
若未見去來。根不明不見，如目不明者，不見輕微煙。 
縱有體微故，有於有無礙，如水如金汞，非未見故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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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辛二（遣諍）分二（總 4表） 

辛
二
（
遣
諍
）
分
二 
 
壬
一
（
遣
除
修
習
不
容
諍
）
分
二 
 
癸
二
（
廣
宣
說
）
分
二 

子
二
（
宣
說
彼
者
有
能
害
）
分
二 

丑
一
（
非
由
有
支
所
產
生
）
分
二 

寅一、宣說有支有妨害 

手等動皆動，相違之二事，一中不容故，
應成餘異體。 
一覆一切覆，抑或未覆時，覆者亦應見。
一由染料變，皆變或不變，知故一聚無。 

寅
二
（
遣
除
破
彼
非
理
諍
）
分
二 

卯一
（彼
無然
見等
合
理）
分二 

辰一（遣除
見等非理
諍）分二 

巳一、真實 
謂多則如前，無有差異故，極微故非知。 
不成無差異，有別是根境，是故非微塵。 

巳二、依彼破他理 依此亦遮破，無有能障等。 

辰二（以喻說
他許非理）分
二 

巳一、真實 
汞與金混合，熱石等何見？根等各無力， 
如何能證知？謂由具法生，此過亦等同。 

巳二、破彼答覆 

若謂金與汞，由具方得見。依無見何知?
味具色等違。若近命名許。識成各相異。
譬如謂長串，具彼自體說，與其異體者，
具數及業等，體不現識前。 

卯
二
（
有
支
雖
無
宜
用
詞
）
分
二 

辰一
（破
許真
名之
有境）
分二 

巳一、說無實境運用理 
名識隨異事，分別假立義，猶如功德等，
已滅及未生。 

巳二、破分
真假他答
覆 

若許此假立，何故而承許？彼於一切事，何不依彼許? 
若非皆假立，異別故謂主。何外他體無，互異即無義。 
非具餘義因，白等具數等，名稱非異名。 

 

辰二
（說
是反
體有
境理） 
分三 

巳一、數等用詞之原因 雖非他事物，以反體分異，如非業實體。 

巳二、宣說彼名之必要 
說事之諸名，具足數目等，相異而宣說，
他法作特指。 

巳三（依
彼說理
及說喻）
分三 

午一、詮法有
法之名稱 

欲知唯彼者，不引諸其餘，有謂指之具，
能詮似異法，詮一義一切，引故謂指具，

 

午二、詮聚聚
支之名稱 

除色等力別，彼等相同果，非因予遣除，
即用瓶之名，故瓶非謂色，一體之名稱，
是詮類聚別。 
彼總或分支，謂瓶之色等，能表彼力異。 

午三、依彼教他亦通達 此說餘亦爾。 

丑
二
（
破
由
分
支
而
產
生
）
分
二 

寅一、非由一切分支生 一切若是因，離一支亦非。 

寅
二
（
非
由
一
一
分
支
生
）
分
二 

卯一、真實 縱各具能力，同時生多體。 

卯
二
（
破
彼
遣
過
）
分
二 

辰
一
（
遮
破
）
分
二 

巳一、略說 相同多體故，呼吸非決定。 

巳
二
（
廣
宣
說
）
分
二 

午一、無分一類息非因 

縱一然多明，彼因恆存故。 
若非多之因，漸非無別故。一息取多境，
故彼生不定。若一識知多，彼成同時性，
無違故次第，緣取亦不成，無有差別故。 

午二
（有
分他
類非
是因）
分二 

未一、多是多因
（眾多氣息是眾
多心識之因）不
合理 

若執非自類，時息多剎那，即是心之因。
則無次第因，彼豈具次第？ 
前自類是因，則初應不生，彼之因非有。 
出息異有境，有亦定多性，故心同時生。 

未二、多是一因（眾多呼吸是
一個心識的因）不合理 

氣息行弱等，缺一則不生。
如何有即因。識亦應有別。
何非依何別，而別非其果。 

辰二（自
不相同
(自宗不
會有相同
的過失）)
分二 

巳一、真實 
識功能定故，一是一之因，
以識著他境，無力不取餘。 

巳二
（他不
同此）
分二 

午一、不同之理 
若身頓生識，後定同類生。 
身體之能力，何故而消失? 

午二（除
疑）分二 

未一、略說 

謂身滅非依，故心獨自住。 
為彼因得轉，心續安住因，
不成其分支。 
此生之五處，生餘身之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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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辛二（遣諍）分二（總 4表） 

辛
二
（
遣
諍
）
分
二 

壬一
（遣
除修
習不
容
諍）
分二 

癸二（廣宣
說）分二 
 
子二（宣說彼
者有能害）分
二 
 
丑二（破由分
支而產生）分
二 

寅二（非
由一一分
支生）分
二 
 
卯二（破
彼遣過）
分二 

辰二（自不
相同）分二 
 
巳二（他不
同此）分二 
 
午二（除疑）
分二 

未二
（證
彼合
理）
分二 

申一、他
宗破彼
無能害 

破彼分支事，是因不可得， 

非定已詳說。 

申二、說
他能立
無意義 

根等亦有餘。可見前前根， 
自類之能力。見變故生他，
亦皆得成立。若彼由身生，
如前過亦同。謂由心中生，
餘身成此生。由離因之故，
末心有結生。許能立有餘。 

壬
二
（
遣
修
無
邊
不
容
有
）
分
二 

癸一、辯論 
謂修縱超勝，如跳及水溫。
並非越自性。 

癸
二
（
答
覆
彼
）
分
二 

子一
（差別
改變）
分二 

丑一、略說 
已修若反覆，亦將待勤作，
所依不穩固，超勝不能增。
自性非同彼。 

丑二（廣宣說）分二 

寅一、改變不變說差別 

益彼諸功用，於後之超勝，
成辦力無故。非恆所依住。 
別增非性故。何時已造作，
復不觀待勤，他勤將勝進。 

寅二、彼等結合差別基 

心修悲等生，自然得進展，
如火等燃柴，水銀及金等。 
是故彼等生，體性生功德。
勤作令後後，愈來愈超勝。 

子二
（無
量）分
二  

丑一、真實 
若由前同類，種子得增長，
悲心等串習，其量住何處? 

丑二（除諍論）分二 

寅一、遣除他亦成無量 

跳躍非如是，其因力勤習，
功能確定故，跳躍決定性。 
初非如後跳，身有違品故。
力漸除違品，自力現前住。 

寅二、遣由種子生之諍 

悲由自種生。設自種子果，
違品妨害無，心即成彼性。
如是修前前，心法之慈悲，
離貪智慧等，即餘明之本。
依修成悲性，如離貪貪厭。 

 
表 3：戊二（果圓滿）分二 

科判 頌詞 

戊
二
（
果
圓
滿
）
分
二 

己一
（自利
圓滿說
善逝）
分二 

庚一、略說 斷因具三德，即是善逝性。 

庚二
（廣宣
說）分
三 

辛一、善妙而逝 
非苦所依故，即善彼由見，
無我或修行。 

辛二、不退而逝 
生過即興起，稱為復退轉，
已斷我見種，是不退轉性。

 

辛三（無餘
而逝）分二 

壬一、真實 
身語意之染，無惱及無病，
說道不明餘，修故無餘斷。 

壬二（除彼諍）
分二 

癸一、略說 
有謂言說等，故非盡過患。
此逆疑故謬。 

癸二、廣宣說 

常性或無法，或法不知故，
何故妄斷言，諸過不能滅?
有因故依修，因治滅盡故， 
由知因自性，知彼亦成立。 

己二、他利圓滿說救護 
救者見道說，無果非妄說，具悲故諸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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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庚一（宣說當知之苦諦）分二（總 2 表） 

科判 頌詞 

庚
一
（
宣

說
當
知
之
苦
諦
）

分
二 

辛
一
（
宣

說
痛
苦
之
事
相
）

分
二 

壬一、真實 苦即流轉蘊。 

壬
二

（
破
邪
分
別
）
分

二 

癸一、破無輪迴之承許 
串習貪等明，見故非自然，
無因生違故。 

癸
二

（
破
彼
遣
過
之
答
覆

）
分
三 

子
一
（
破
無

輪
迴
之
依
據
）
分

二 

丑
一
（
風

等
惑
因
不
合
理
）

分
二 

寅一、略說 錯非風等法。 

寅

二
（
廣
宣
說
）
分
二 

卯
一

（
遮
破
）
分
三 

辰一、因果應成皆錯亂 

謂性合無過。為何亦不見，
彼法外他法？一切貪成同，

故非一切法。謂如色無過，
設彼差別者，諸業增上無，
彼辯亦等同。若亦許貪等，
自性是諸法，無不具力性，
果別由何致？諸過縱有別，
無有差異故。非不成立性，
一切變變故，亦非一切生。 

辰二
（因
果應
成顛
倒

矣）
分二 

巳一、真實 
若因已增長，則果不應減， 

如熱貪等變，是由苦樂生。 

巳二
（破
彼答

覆） 
分二 

午一、對方承許 
若由不等生，痛苦不生貪。
請說由何生？ 
由調和精增，從中生貪慾。 

午二

（破
彼） 
分二 

未一、真破 
見不調亦貪，餘調亦非爾， 
精盡漏血爾，不定一女精， 

 

未二、破除
過失 

色等亦分支，非爾皆不定。 
不定皆會生。不執德亦爾。
設執德是支，一切成執德，
因無差異故。 

辰三、應成決定唯一果 
何時具貪慾，如是不成嗔， 
彼二體異故，不見此固定。 

卯二、自不同理 
自許貪心等，依賴於同類， 

習氣差別轉，是故無彼過。 

丑
二
（
亦
破
大
種

許
為
因
）
分
二 

寅一、真實破 此破大種法，所依亦遮故。 

寅
二
（
除

諍
論
）
分
二 

卯一、除教義說之相違 
非白等依土。所依名因義。 
或與自所依，無別存是依，
否則非合理。 

卯二
（除

於彼
時之
諍
論）
分二 

辰一、遣除無別不成諍 
設謂醉等力，如是有差異。 
力非事外境，彼亦將毀滅。 
所依齊全住，能依非毀滅。 

辰二
（於彼
他許不
相同）
分二 

巳一、宣說他許有妨害 

設謂與彼同。 
非爾知現異，大種心異故。 
乃至身變前，意體成相同。 
分別隨境轉，此是何原由? 

巳二、於彼自宗不相同
（自宗沒有這樣的過
失） 

何時不待身，有識成有者， 

習氣甦醒因，故有生有者。 

子二（立有輪迴之依據）分二 

丑一、真實 非識非識因，是故亦成立。 

丑二、破彼諍論 

設許一切事，具生識力故。
草等尖百象。先前未曾見，
說有除數論，有慚誰力言?
百次分析因，何體成顯現，
其體先不現，彼果如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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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庚一（宣說當知之苦諦）分二（總 2 表） 

庚
一
（
宣
說
當
知
之
苦
諦
）
分
二 

辛
一
（
宣
說
痛
苦
之
事
相
）
分
二 

壬
二
（
破
邪
分
別
）
分
二 

癸
二
（
破
彼
遣
過
之
答
覆
）
分
三 

子三
（說
無輪
迴有
妨害
——
破無
輪迴
由大
種新
生有
情） 
分三 

丑一、略說 前無而生中，貪等成不定。 

丑
二
（
廣
說
）
分
二 

寅一、唯大種因太過分 
若不離大性，故皆具貪等。
一切貪成同。 

寅
二
（
大
種
差
別
不
合
理
）
分
二 

卯一、真實 
若大種別致。 
諸大無生異，然此異所依，
有增有減性，有彼成無彼。 

卯
二
（
破
彼
答
覆
）
分
二 

辰一、遮破意義理 

若貪等雖異，因同性不失。
本性同因故，一切成貪同。
同性生牛識，或於此地等，
眾生等差異，有者次第無。 

辰二（遮破比喻
理）分二 

巳一、比喻意
義不相同 

熱次第有別，然無無熱火， 
如是此亦爾。 
非爾以熱外，火已遮破故。 
何法餘有德，具差別次第，
彼等彼差別，有斷如白等。 

巳二、若許相
同太過分 

如色等不定，彼與大無別。 
設謂與之同，非爾貪心等， 
應成俱生故。 
執相有境故，境亦非依據。 

丑三、攝義 
同類因離故，貪等不一定，
或因接近故，諸識常時生。 

辛二（宣说苦谛之法相）分四  

壬一、無常 彼者偶爾得，故是無常性。 
壬二、苦 過患所依故，因主故亦苦。 
壬三、空 非我非加持。 

壬四（無我）
分二 

癸一、真實 非因非加持。 

癸二、彼合理性 

常豈是能生？ 
故一非異時，產生多體法。 
他因縱聚合，卻未生果故，
比量推他因，彼非常法有。 

 
表 5：庚二（宣說當斷之集諦）分二 

科判 頌詞 

庚
二
（
宣
說
當
斷
之
集
諦
）
分
二 

辛一、建立痛苦具有因 
乃暫時性故，證實苦具因，
無因不待他，故成恆有無。 

辛
二
（
認
清
痛
苦
彼
之
因
）
分
二 

壬一（遮破非理之他許）
分二 

癸一（遮破承許
無有因）分二 

子一、真實 

有者極聲稱，猶如荊棘等，
銳等無有因，此等成無因。 
此有彼亦生，此變彼亦變，
稱此是彼因，此於彼亦有。 

子二、除諍論 觸是色因故，是見之理由。 

癸二、破自在天等他因 
諸常法已破，非由自在等，
無有能力故。 

壬二（建立
理成之自
宗）分三 

癸一、認識生因即是愛 
故欲有是因，眾人境差異，
持受得彼意。 

癸二、結合教證宣說義 

彼者即有欲，眾生欲離苦，
得樂而流轉。彼許欲壞愛。 
貪我因中生，非樂作樂想，
流轉一切處，故愛是有依。 

癸三、遣除於彼之
諍論 

離貪生未見，乃諸論師說。無身貪未見，故貪由身生。 
許因故承許，近取已遮破，若隨此理許，自己害自許。 
設謂見貪生，故與生俱起。同類生前成。 
無明是有因，未說唯說愛，能引相續故，等無間緣故，
業亦非業有，不定有彼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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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庚三（宣說當得之滅諦）分二 

科判 頌詞 

庚

三

（

宣

說

當

得

之

滅

諦

）

分

二 

辛一、建立痛苦有滅盡 彼非永恆性，障因等有故。 

辛

二

（

遮

彼

不

容

之

疑

慮

）

分

二 

壬

一

（

無

我

縛

解

則

合

理

）

分

二 

癸一、我非輪迴之自性 輪迴故無解。非爾許不成。 

癸

二

（

我

執

說

為

輪

迴

因

）

分

二 

子一、真實 

執我未滅除，彼將受折磨，

爾時苦增益，不住自性中。 

為摧解脫者，縱無增益勤。 

子

二

（

除

彼

諍

論

）

分

二 

丑一

（離貪

不住輪

迴中）

分二 

寅一、真實 
許離貪者住，悲或由業感，

引中不退轉。 

寅二（除彼疑

慮）分三 

卯一、除以業住之諍論 
超越有愛業，非能引其餘， 

 

卯二、除以悲住之諍論 

知苦無相違，前行趨入者，

實法悲憫生，非與有情繫。

非彼本性法，增益自他貪，

僅知苦相續，即將生悲心。 

痴乃過之本，彼亦執有情，

彼無則非由，過因中起嗔，

 

卯三、宣說住亦無過失 

並非無解脫，昔行滅盡已，

不結生餘故。 

行力若未盡，彼住無過患。

悲心微弱故，亦無住大勤。

彼者大悲心，於他前安住。 

丑二

（斷除

道初無

有有）

分二  

寅一、略說 
離壞聚見故，初道無有有。 

俱生未斷故，若斷豈有有? 

寅二（廣宣

說）分二 

卯一、宣說俱生我見體 
若欲願安樂，欲求不受苦， 

凡是思我心，俱生有情見。 

卯二、彼無無有有之理 
不見所謂我，毫亦不執我。 

於我無愛戀，不以求樂轉。 

壬二（有我縛解不合理）分二 

癸一、常我無縛無解脫 
生苦因即縛，常法何有彼? 

不生苦因解，常法何有彼? 

癸二、不可說我無有彼 

不可說無常，彼非任何因，

於不可說者，縛解皆非有。 

自性無壞滅，智者謂常性，

故舍此慚見，說彼為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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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庚四（宣說當修之道諦）分二（總 3 表） 

科判 頌詞 

庚
四
（

宣
說
當
修
之
道
諦
）

分
二 

辛
一
（
無
我
永

是
解
脫
道
）
分
二 

壬一、真實 修已說道轉。 

壬
二
（
除

彼
諍
論
）
分
四 

癸一 
（遣除 
斷（所斷之

障礙） 
治（能對治
之智慧） 
能力同） 
分二  

子一、略說 
設謂雖轉依，如道過復起。
非爾無力故。 

子二
（廣
宣說）
分二 

丑一（無

有勤奮
無退轉）
分二 

寅一、現前永久無能力 

識取境之法，如何有取彼，
有之本性者，亦是此能生。
自性此此中，依他緣誤解， 

消除觀待緣，不穩如蛇識。 
心性為光明，諸垢客塵性，
故前無能力。 
轉依彼本性，爾後無能力。 

寅二、縱非現前亦不退 
縱有力有害，能生核心事，
非具長存力，猶如溼地火。 

丑二、縱有勤奮亦不退 
無害真實義，於自性顛倒，
勤作亦不退，識持彼法故。 

癸二
（除煩
惱非無
餘盡）
分二 

子一、貪等他法不毀他 
我執同一因，因與果事故，
貪嗔彼此間，他體亦非害。
慈等痴無違，故非盡除過。 

子二
（認識
摧毀之

對治）
分二 

丑一（宣說所毀諸
過根）分二  

寅一、真實 諸過之根本，彼即壞聚見。 

寅二、除彼疑慮 
明知違品故，心所緣取故。 
倒緣說無明，故餘不合理。
相違於此說。 

丑二、宣說能毀之對治 
空見相違故，與彼性諸過，
相違極成立。 

癸三、除惑永盡不可能 
眾生法性故，非盡如色等。
非爾不成故。 
若與對治系，消除亦見故。 

癸四、遣除雖盡復退轉 
過滅如固體。非有複次生，
彼本性無系，如灰不定故。 

辛
二
（
彼

外
餘
道
非
如
是
）

分

二 

壬
一
（
有

我
執
中
不
解
脫
）

分

二 

癸一、真實 

現見有我者，於彼常執我，

由執愛安樂，由愛障諸過，

視德而愛戀，我所取成彼，

是故於我貪，爾時彼流轉。

有我則知他，自他中執嗔，

此等盡相系，而生諸過失。 

癸
二
（
說
彼
之
理

）
分
三 

子一
（唯
有我
中無
離
貪）

分三 

丑一、略說 
決定貪我者，不離貪我所，

無過亦非有，離貪我之因。 

丑二
（廣

說）

分二 

寅一（遮破見
過而除貪）分
二 

卯一、唯見過失不能斷 

設若貪有過，彼中成如何?

對境未擯除，不能斷除彼。

斷除與功過，相系貪嗔等， 

不見彼等境，內非由外相。

非由德起貪，是由見境德。

無不齊全因，其果何能遮? 

卯二、（應成彼）無有
過失（亦過分） 

見貪有何過？若謂苦所依。
於此非離貪，見我所如我。
如若彼無有，我非痛苦因。 
彼亦與之同。 
如此二無過，故二非離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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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庚四（宣說當修之道諦）分二（總 3 表） 

庚
四
（
宣
說
當
修
之
道
諦
）
分
二
 
 
辛
二
（
彼
外
餘
道
非
如
是
）
分
二 
 
壬
一
（
有
我
執
中
不
解
脫
）
分
二 

癸
二
（
說
彼
之
理
）
分
三 
 
子
一
（
唯
有
我
中
無
離
貪
）
分
三 

丑
二
（
廣
說
）
分
二 
 
寅
二
（
遮
破
修
苦
而
除
貪
）
分
二 

卯
一
（
唯
知
痛
苦
非
離
貪
）
分
二 

辰
一
（
唯
知
痛
苦
非
離
貪
）
分
二 

巳
一
（
唯
見
有
境
為
痛
苦
）
分
二 

午一、唯見痛苦亦不除 

如蛇所咬肢，觀苦而斷除。
摧毀我所心，除此相反非。
根等執著為，受用之所依，
自心憑何除？彼離貪何有?
如離身發等，意起之心生，
於他生耽著，一切之現量。 
會合等相屬，將生我所心，
相屬住性故，已見然不除。
縱無會合等，饒益一切具。 

午
二
（
依
彼
不
捨
我
所
心
）
分
三 

未一、並非始終是痛苦 

生苦故如指，不起我所心；
彼非始終苦。多如有毒食；
由貪殊勝樂，於違彼離貪，
由愛殊勝樂，方舍些微樂。
無思由貪我，隨得而運用，
如見未得女，與旁生行淫。 

未二
（縱
然本
是不
成
見）
分二  

申一
（斷
除貪
因不
合理）
分二 

酉一、貪因之我無有斷 

承許有我者，如何許我滅?
領受及名言，功德所依滅，
何許是耽著？著性非如是。 
一切時我執，令我貪堅固，
彼耽我所種，安住分位時。
縱勤依德分，取受而能障， 
於我所離貪，亦能障彼過。
若於我離貪，今無離貪者，
彼如捨棄我？修苦成無義。 

酉二、是故知苦無實義 

彼等觀痛苦，唯知是苦性，
彼先已現量，雖爾無離貪。
設若依彼過，剎那除彼心， 
然彼非離貪，如欲於餘女。
若有取捨別，一者所生貪，
隨他生起時，諸貪之種子。 

申二、雖貪亦成無過失 
無過有境貪，能成亦無過，
眾生亦僅此，今於何離貪？

貪彼亦有過。彼於我等同。 

未三、雖見不斷我所心 

見德生耽著，由見過毀滅，
根等非如是，愚等亦見故，
有過亦具故，縱知具功德， 
於他無有故，及於過去等。
是故我所心，非由見德致，
故非見非德，而斷我所心。 
本無功德者，增益貪亦見，
修彼因無害，於彼豈有害? 

巳二、了知異體非離貪 

殊勝求其餘，具生滅心故，
凡士亦了知，我與根等異。
故非視一貪，凡是貪我者， 
自貪緣內支。 
以今苦厭離，此嗔非離貪， 
爾時亦有貪，方覓其餘故。
嗔具苦因故，彼唯爾時住，
彼滅則復依，本身之自性。 

辰二、宣說離貪即如何 斷應取捨故，一切皆平等，檀香與斧同，稱之為離貪。 

卯二、釋說觀修痛苦義 
念及行苦已，方說觀修苦，我之彼緣生，乃無我見依，
依空見解脫，修餘即為彼，說無常知苦，依苦悟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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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庚四（宣說當修之道諦）分二（總 3 表） 

庚

四

（

宣

說

當

修

之

道

諦

）

分

二 

 

辛

二

（

彼

外

餘

道

非

如

是

）

分

二 

壬一（有

我執中

不解脫）

分二 

癸二（說

彼之理）

分三 

子一（唯有我中無離貪）

分三 
丑三、末義 

非離貪有愛，依止所為事， 

非從惑業解，此稱流轉者。 

子二、雖有解脫我無義 
若不許我所，亦無享受者， 

具造受用相，此我爾時無。 

子三、是故教誡斷我執 
故欲解脫者，根除無始來， 

同類因種子，所生壞聚見。 

壬

二

（

破

許

解

脫

之

餘

道

）

分

二 

癸

一

（

破

依

自

在

教

解

脫

）

分

二 

子一、唯教非為真能立 
教是此事因，未見眾人前，

說教能解脫，亦非皆能悅。 

子

二

（

遮

破

其

是

合

理

性

）

分

二 

丑一（遮破能立似現量）

分二 

寅一、種子力失非能立 
種等成立軌，非令士不生， 

塗麻油火燒，我亦應解脫。 

寅二、重變成輕亦非理 
先重後輕故。非已滅除罪， 

此之重成無，無體罪非重。 

丑

二

（

宣

說

比

量

有

妨

害

）

分

二 

寅一

（生因

與彼不

相違）

分二  

卯一、真實 

顛倒識彼生，愛思所牽引，

投生惡處眾，故彼斷不往。 

唯由彼生故，彼等能受生。

彼等思本業，故生思無失。 

卯二（破彼除

過）分二 

辰一、未見失毀答非理 

趨知依即作，彼由不見生。

未見滅不趨，是故行非思。 

有無隨從故，現見成作用，

即由思能力，而非依餘者。

具彼之彼等，為何不流轉?

若彼成無用。灌頂等無間， 

彼依識執取，散滅皆成無。

彼時無心故，不生諸垢心， 

結生能力無。活亦成無能，

對治與自品，若增減增故， 

過心自類種，灌頂不能除。 

辰二、說與彼許實相違 

常不觀待故，相違次第生。

作不作同性，作者亦相違。

業果亦成一，彼等與彼異，

失毀作受者，常力亦不成。 

他憶受等過，皆非能妨害，

有亦無憶故，領受生憶念。 

寅二、立因相違之自宗 

於四諦固常，樂我我所等，

非真十六相，增益而愛戀。 

與彼相違義，了悟真相者，

善修即正見，能摧愛隨行。 

癸二（破由業

身盡解脫）分

二 

子一、真實 

業身縱安住，然一無有故，三因生非有，如無種子芽。 

非斷業及身，無有對治故，無力故有愛，亦再生起故。 

若為盡二勤。盡業疲無義。 

見種種果故，比量推諸業，能力各相異。依苦行煩惱，

一法不能盡。有者生彼果，變小非滅異，領受果報者。 

子二、破彼答覆 

若依苦行力，功能亦合盡。則成惑分斷，無惑斷一切。 
苦行許異惑，或謂煩惱性。彼即業果故，此非合力等。 
許摧生過故，能滅一切過，能令業不生，如何失已作? 
非由業生過，造過反非爾。無有邪分別，樂亦不起貪。  


